
书书书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辕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援
摇原北京：法律出版社

摇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法典原中国摇Ⅳ援阅怨圆园援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圆）第园源员圆员员号

摇?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蚤灶枣燥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电话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苑怨远
网址辕憎憎憎援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圆

法规出版中心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造葬憎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则责糟愿愿源员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读者热线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怨摇远猿怨猿怨远猿猿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缘园

书号：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辕蕴砸·员圆·缘员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制定地方性法规程序的规定

（员怨怨源年圆月圆远日淮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源年缘月圆苑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我市制定地方性法
规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

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摇本规定所称地方性法规，是指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报经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施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摇制定地方性法规不得同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
安徽省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第四条摇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
（一）为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需要制定实施细则

和办法、规定、条例的；

（二）根据本市实际情况，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

第二章摇立法议案的提出

第五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团、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制定

地方性法规议案。议案的处理，由大会主席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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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会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制

定地方性法规议案。议案的处理，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六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本市各
党派、群众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市级组织，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

采用书面形式，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制定地方性法

规的建议。建议的处理，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决定。

第三章摇立法计划和法规起草

摇摇第七条摇制定地方性法规应按程序制订计划。
（一）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根据实

际情况和需要，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

出翌年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意见，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处理。

（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市人

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的意见，会同常务委员会各工作委员会拟订本市制定地方性法规

的规划和年度计划，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审定后，报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划和年度计划，由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实施，并根据法规的内容交有关委员会

落实。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因情况变化需要调整的，由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八条摇列入计划需要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按法规的性质、内
容与工作职责范围确定起草单位。

（一）有关本市政治制度建设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建设的地

方性法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起草；

（二）有关本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地方性

法规，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起草；

（三）有关本市审判工作的地方性法规，由市中级人民法院组

织起草；

（四）有关本市检察工作的地方性法规，由市人民检察院组织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起草。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认为需要自行起草的地

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确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部门

组织起草。

起草法规草案，应成立起草小组。法规内容与几个部门有关

的，应成立联合起草小组起草。必要时，也可委托专家、学者、群众

团体起草法规草案。

第九条摇起草法规草案应当包括法规的名称、立法目的、立法
依据、基本原则、适用范围、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生效时间等基本

内容，并与本市其他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相协调。

第十条摇起草法规草案，要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对
于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业务或者与其他部门关系密切的法规，应

当与有关部门协商。

第十一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在市
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等机关及其工作部门起

草法规的过程中，可以参与有关问题的讨论、论证，提出意见和建

议。

第四章摇法规草案的审议

第十二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
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审议的法规草案，必须经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并由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签署提请审议。

第十三条摇提请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应随附法规草案的说
明材料。说明材料的内容应包括：

（一）制定本法规的宗旨、依据、起草及协商经过，法规的适用

范围、主要解决的问题等；

（二）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调查研究材料和参考资料

等；

（三）有关部门、单位对法规草案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及处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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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摇提请审议的报告、法规草案和说明以及有关参考
资料，应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会四十日以前送交。

第十五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在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应对法规草案的合法性、

可行性以及存在意见分歧的重要问题进行审查，并向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意见，

由主任会议决定。

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参与地方性法规草案的审查。

第十六条摇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
议程的法规草案，应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在常务委员会开会七日

以前，连同说明材料送达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十七条摇法规草案一般应经常务委员会两次会议审议后通
过。

第十八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法规草案时，提
请审议机关或组织起草单位的负责人应在会上宣读法规草案及其

说明，并听取审议意见，回答有关询问；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应对法规草案作审查结果的报告。

第十九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经过审议，对法规草
案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认为法规草案成熟的，将法规草案最后文本交付表决；

（二）认为法规草案需要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作出由

常务委员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决定。市人民代表大会审

议通过法规草案的程序由大会主席团决定；

（三）认为法规草案需要作较大修改的，交有关工作委员会组

织修改并提出法规草案修改稿和对修改稿的说明，由主任会议决

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四）认为制定法规条件不成熟的，作暂不制定该法规的决

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
务委员会审议的法规草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请审议机关要求撤回

的，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对该法规草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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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摇法规的通过、报批和公布

摇摇第二十一条摇提交常务委员会表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
前应将最后文本在全体会议上全文宣读。

第二十二条摇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地方性法规草
案，采用举手方式或其他方式，并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

数通过。

第二十三条摇地方性法规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通过后，应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有关工作委员

会应在通过之日后十五日内将报请批准的书面报告、地方性法规

文本和说明、有关资料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条摇地方性法规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后，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公告和法规在批准

之日起二十日内在《淮南日报》上全文公布，并在《淮南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刊》上全文刊登。公布时应注明通过和批准

的机关、时间。

第六章摇附摇摇则

第二十五条摇地方性法规需要修改、补充和废止的，比照本规
定的有关程序办理。

第二十六条摇本规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
释。

第二十七条摇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淮南市制定地
方性法规程序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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